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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AF_81_c33_647304.htm 第四节 基金运作监管 一、对基

金募集申请的核准 基金募集申请核准是基金运作的首要业务

环节。各国的方式不同，主要分为核准制与注册制。 核准制

主要是提交一些材料，经过一些机构进行审批，就是审批制

。 注册制指符合要求后，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注册制要求比

低，核准制还要经过更多的复杂手续。 我国采取核准制。 基

金募集申请核准的主要程序和内容包括： 首先，对基金募集

申请材料进行齐备性审查。 其次，对基金募集申请材料进行

合规性审查。 第三，根据拟募集基金的实际情况组织专家评

审会进行评审。 第四，中国证监会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

决定。 最后，办理基金备案 QDII 的设立备案对象： 1.向中

国证监社会报送募集申请文件 2.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额

度规模上限等。 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活动的监管 (一)基金

销售监管关注的主要内容 三点内容 1.基金产品是否经核准、

销售主体是否具备资格 如果想进行代销，必须签订代销合同

。 未经签订书面代销协议，代销机构不得办理基金的销售。 

未经基金管理人或者代销机构聘任，任何人员不得从事基金

销售活动。 从事基金宣传推介活动，必须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 2.适用性原则 现行法规规定，基金销售过程中，基金销售

机构应遵循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全面性原则、客观性原则

和及时性原则，通过对基金管理人进行审慎调查，对基金产

品风险和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客观评价，最后根据

投资人的风险随能力销售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把合适的产



品卖给合适的基金投资人。 3.宣传资料是否合规 是否充分揭

示相关投资风险。对于宣传推介材料的监管，法规规定，销

售机构应在分发或公布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之日起5 个工作日

内其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证监局报送以下材料：宣传推介材

料的形式和用途说明、宣传推介材料、基金管理公司监察长

出具的合规意见书、托管银行出具的基金业绩复核函等。基

金销售机构负责基金营销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还应对宣传推

介材料的合规性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 (二)基金销售监

管的主要方式 监管手段：主要采取责令整改、暂停办理相关

业务、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记入诚信档案、暂停履行职

务、认定上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者等监管手段。 三、基金

信息披露监管 (一)主要监管部门及其相应的职责 目前对基金

信息进行监管的部门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

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则主要负责监管上市基金的信息披露。

(二)信息披露监管的原则和目标 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的原则是

以制度形式保证基金做到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

时，最终实现最大限度保护基金持有人合法权益的监管目标

。 (三)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的主要内容 1.建立健全基金信息披

露制度规范 主要是依法监管 2.基金募集信息披露 基金募集结

束后，基金管理人还应依法披露募集情况和基金合同生效公

告，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基金份额发售到基金合同生效期间相

关信息披露行为初稿监管，拟上市基金在该期间的信息披露

行为同时受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3.基金存续期信息披露监管 

基金存续期信息披露监管包括：基金合同生效后，监管机构

对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基金净值公告、定期报告以及临时

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监管。 4.信息披露违规处罚 主要有：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给基金份额持久有人造成损

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暂停或者取消基金从业资格或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